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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23 年教育事业统计工作的通知

各部门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

施条例》《教育统计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令第 44 号）《教育事业综

合统计调查制度》等文件精神，自治区教育厅《关于做好 2023

年教育事业统计工作的通知》相关要求，现开展我院 2023 年教

育事业统计采集上报工作。为确保我院教育事业统计数据准确可

靠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学校领导小组

为顺利完成本项工作，学校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，其组成

人员如下：

组 长：罗春娟、杨建明

副组长：夏磊

成 员：杨军、倪李、纪小林

二、责任部门

数据统计责任部门如下：

序号 部门 责任领导 业务责任人

1 党政办 罗春娟 段美茜

2 教务处 夏磊 胡怀清

3 就业办 杨建明 胡小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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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学工部 纪小林 钱娜

5 资助中心 纪小林 樊静

6 校团委 纪小林 钱娜

7 科研处 夏磊 樊宁宁

8 教师工作部 夏磊 樊静

9 基建办 倪李 代潇

10 保卫处 杨军 谢添

11 体育部 夏磊 郑雪婷

12 思政部 夏磊 丁奥尼

13 宿管科 纪小林 陈智毅

14 后勤处 杨军 叶凡

各责任领导落实监督数据统计工作，业务责任人为数据统计

责任主体，责任领导、业务责任人对数据的准确、真实有效性负

责。

三、统计工作安排

（一）统计数据时点、时期

1.时点：是指统计数据的调查截止时间，本次统计时点为

2023 年 9 月 1 日。如在校生数、教职工数、占地面积、固定资

产总值等指标。

2.时期：是指统计数据的调查区间时间，本次统计时期为

2022 年 9 月 1 日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。如毕业生数、复学等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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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。

（二）统计方法

各部门依据《2023 年教育事业综合统计调查制度》（附件 2）

具体指标解释，整理本部门所统计数据自行设计整理台账，根据

台账完成数据的填报，数据需有据可依、有据可查。如专任教师

数据需专任教师明细台账，在校生数据需在校生明细台账。

（三）统计任务分解

中职

序

号
表号 表名

协助提供数据部

门
附加材料

1 中职表封面 封面

教务处、体育部、

就业办、宿管科、

学工部、校团委、

党政办、教师工作

部

各部门提交表格时需附上经校级主管领导

审核签字，即封面

2
教基 1203_附

设中职班
职业教育学校基本情况

教务处、体育部、

就业办、学工部、

宿管科（学工部核

查住宿人数）

1.就业办：就业台账

2.学工部：升学台账

3.教务处：专业台账

4.宿管科：在校生住宿台账

5.体育部：体测台账

3
教基 3221_附

设中职班

中等职业教育分专业学生

数
教务处、学工部

1.学工部：各专业女生毕业生数台账、各年

级各专业女生在校生数台账

2.教务处：职业类证书女生台账、职业技能

等级证书女生台账

4
教基3221续1_

附设中职班

中等职业教育分专业学生

数
教务处、学工部

1.学工部：各专业毕业生数、招生数、各年

级各专业在校生数台账

2.教务处：职业类证书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

台账

5
教基 3222_附

设中职班

中等职业教育分年龄学生

数
学工部

各年龄招生数台账、各年龄全日制学生数并

标注女生的台账

6
教基 3223_附

设中职班

中等职业教育招生、在校生

来源情况
学工部

招生数：各省份全日制数、非全数、应届毕

业生数、初中毕业生、在校生数：全日制、

非全日制等台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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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教基 3040_附

设中职班
学生变动情况 学工部

增加学生数的各类情况台账，减少学生的各

类情况台账

8
教基 3041_附

设中职班
在校生中死亡的主要原因 学工部 在校生中死亡的主要原因的各类情况台账

9
教基 3343_附

设中职班

职业教育学生、高等教育学

生休退学的主要原因
学工部 学生休退学的主要原因数的台账

10
教基 3244_附

设中职班
职业教育招生中其他情况 学工部 招生中其他情况台账

11
教基 3045_附

设中职班
在校生中其他情况 学工部、校团委

1.校团委：中共党员、共青团员台账

2.学工部：在校生中其他情况台账

12
教基 3046_附

设中职班
国际学生基本情况 学工部 国际学生基本情况台账

13
教基 3348_附

设中职班
少数民族在校生情况 学工部 少数民族在校生情况台账

14
教基 4354 续_

附设中职班

职业教育学校、高等教育学

校专任教师分年龄情况
教师工作部 专任教师分年龄及职称、学历情况台账

15
教基 4257 续_

附设中职班

职业教育学校专任教师教

学领域所属大类情况

教师工作部、教务

处(教务处核查教

师教学领域所属

大类)

专任教师职称及教学领域所属大类情况台

账

16
教基 4360 续_

附设中职班

职业教育学校、高等学校教

师分学历（位）情况
教师工作部

专任、校外、行业及外籍教师学历（位）情

况台账

17
教基 4261 续_

附设中职班

职业教育学校教师授课分

类情况

教务处、教师工作

部 (教师工作部

提供各类教师明

细)

公共基础课、专业课程各职称教师授课数的

台账

18
教基 4063_附

设中职班
专任教师变动情况 教师工作部

专任教师变动增加和减少台账并标注女教

师的台账

19
教基 4067_附

设中职班
教职工其他情况

党政办、校团委、

教师工作部

1.党政办：教师中共党员、民主党派并标注

女的台账

2.校团委：共青团员教师并标注女的台账

3.教师工作部：其他教师情况台账

高职

1 高职表封面 封面

教务处、体育部、

就业办、宿管科、

学工部、校团委、

党政办、教师工作

部、规科研处、资

助中心、保卫处、

各部门提交表格时需附上经校级主管领导

审核签字，即封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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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生办、基建办、

思政部、后勤处

2
教基 1001_高

等职业学校
学校基本情况 科研处 文字部分无需台账

3
教基 1203_高

等职业学校
职业教育学校基本情况

就业办、学工部、

教务处、基建办、

保卫处、体育部、

教师工作部、党政

办、资助中心、科

研处、校团委

1.就业办：校外实习实训场所台账、应届毕

业生就业人数台账

2.学工部：应届毕业生升学人数台账、预科

注册学生数台账

3.教务处： 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数、其

中双高专业数台账

4.体育部：上学年参加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

准测试人数台账

5.基建办：学校附属幼儿园、中小学台账

6.保卫处:安全保卫人员台账

7.校团委：如有，需要预防艾滋病教育和性

教育相关课程和活动台账

8.教师工作部：银龄教师台账

9.资助中心：设立奖学金情况台账

4
教基 2310_高

等职业学校
高等教育班额情况 教务处 高职公共基础课、专业课不同班额情况台账

5
教基 3324_高

等职业学校

高等职业教育专科分专业

学生数
学工部 无需台账

6
教基 3334_高

等职业学校

高等教育分年龄在校学生

数
学工部 高职不同年龄情况并标注女的台账

7
教基 3335_高

等职业学校

高等教育招生、在校生来源

情况
学工部

高职不同地区招生数台账、不同地区在校生

数台账

8
教基 3336_高

等职业学校

高等职业教育专科录取类

型来源情况
学工部 录取类型来源情况台账

9
教基 3337_高

等职业学校

高等职业教育专科招生类

型来源情况
学工部 招生类型来源情况台账

10
教基 3040_高

等职业学校
学生变动情况 学工部 学生变动情况台账

11
教基 3041_高

等职业学校
在校生中死亡的主要原因 学工部 在校生中死亡的主要原因台账

12
教基 3343_高

等职业学校

职业教育学生、高等教育学

生休退学的主要原因
学工部 学生休退学的主要原因台账

13
教基 3244_高

等职业学校
职业教育招生中其他情况 学工部 招生中其他情况台账

14
教基 3045_高

等职业学校
在校生中其他情况 校团委、学工部

1.校团委：中共党员、共青团员、民主党派

台账





- 7 -

等职业学校 校资产等办学条件 后勤部 2.后勤处：教师和学生终端数台账、教室与

网络多媒体教室台账

3.科研处：职业教育仿真实训资源量台账

30
教基 8389_高

等职业学校

对外开展培训明细统计调

查表（台账）
教师工作部 对外开展培训明细统计台账

（四）提交材料

1.时间：2023 年 9 月 7 日-2023 年 9 月 18 日 18：00 前。

2.内容：（1）附件 1：2023 年度教育事业综合统计调查表，

各部门将涉及本部门数据对应教基表格单独保存，文件夹命名为

部门+表号（如 1203）。（2）相应台账。

3.地点：将纸质版送至科研处；电子版发至邮箱

1138627444@qq.com。

四、统计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责任部门要充分认识教育统计工作的重要性，建立

常态化数据采集机制，指定本部门责任心强、业务熟练的同志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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